
之學大中空本日談淺

刊
一
別
占

6

一示欽其及制體學教

面
臨
社
會
發
展
多
元
化
的
今
天
，
科
技
突
飛
猛
進
，
知
識
累
積
還
增
，
學
術
發
展
之

日
一
新
月
異
，
人
們
必
須
不
斷
地
充
實
新
知
，
方
能
適
應
社
會
的
變
化
，
迎
接
生
活
上
與
工

作
上
的
挑
戰
。
鑒
於
傳
統
教
育
無
法
突
破
時
空
的
限
制
及
年
齡
的
限
制
，
而
空
中
大
學
(

日
本
稱
做
「
放
送
大
學
」
，
以
下
統
稱
放
送
大
學
)
正
是
充
實
專
業
知
能
，
提
供
教
育
機

會
均
等
，
提
高
生
活
品
質
符
合
，
生
涯
學
習
、
終
身
教
育
理
想
的
新
型
大
學
，
運
用
傳
播

媒
體
，
從
事
隔
空
教
學
(
巳
旦F印

年
齡
之
限
制
，
而
且
適
應
不
同
年
齡
，
不
同
階
層
成
人
的
需
求
、
興
趣
、
經
驗
、
能
力
與

知
識
水
準
'
開
設
彈
性
化
、
多
元
化
的
課
程
，
以
達
成
終
身
教
育
、
全
民
教
育
之
理
想
。

吾
人
深
信
，
他
山
之
石
可
以
攻
錯
，
本
文
擬
就
日
本
放
送
大
學
教
學
概
況
及
有
關
研
究
，

整
理
介
紹
，
以
資
借
鏡
。

、
設
立
目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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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高
等
教
育
極
為
發
達
，
依
據
日
本
文
部
省
發
表
之
統
計
資
料
看
來
，
其
高
等
教

育
已
由
少
數
人
的
精
英
分
子
教
育
(
丹
出
神
而
且

E

且

8
)
進
入
大
眾
的
教
育
。
高
等
教
育

旺
然
已
經
普
及
化
了
，
何
必
要
歷
經
長
期
規
劃
'
來
設
立
放
送
大
學
，
顯
然
不
是
單
純
提

供
成
人
就
讀
高
等
教
育
機
會
一
項
因
素
可
以
解
釋
。
放
遠
大
學
的
設
立
，
必
有
其
特
殊
的

目
的
與
一
意
義
存
在
，
無
庸
待
言
。

依
據
一
九
入
一
年
(
昭
和
五
十
六
年
)
公
布
之
放
送
大
學
學
圍
法
案
第
一
條
所
述

•• 

「
放
送
大
學
之
目
的
，
在
於
設
置
以
隔
空
教
學
等
方
法
進
行
教
學
之
大
學
，
以
滿
足
國
民

對
高
等
教
育
機
會
的
廣
泛
需
求
，
謀
求
大
學
放
送
教
育
立
普
及
與
發
達
」
。
另
依
樣
一
九

八
五
年
放
送
大
學
學
闖
出
版
之
簡
介
手
肋
「
放
送
大
學
」
一
書
，
閻
明
放
送
大
學
係
以
「

終
身
教
育
時
代
的
新
大
學
」
為
其
目
標
，
並
指
出
放
送
大
學
就
是
配
合
終
身
教
育
，
有
效

地
利
用
電
稅
或
廣
播
實
施
大
學
教
育
，
以
提
供
國
民
得
以
進
行
較
高
教
育
水
準
之
一
新
教

洲廠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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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
體
系
。

可
見
放
送
大
學
不
僅
提
供
國
民
接
受
大
學
教
育
之
機
會
，
促
進
教
育
機
會
均
等
理
想

之
實
現
，
並
促
使
高
等
教
育
機
構
間
密
切
的
協
調
與
聯
繫
'
充
分
運
用
最
新
科
技
與
教
育

工
學
，
達
成
大
學
教
育
內
容
的
改
進
及
教
學
方
法
的
革
新
，
更
重
要
的
，
它
是
一
種
終
身

教
育
的
機
構
，
任
何
人
都
可
在
任
何
時
間
參
與
學
習
的
新
教
育
體
系
。

二
、
沿
革

放
送
大
學
的
設
立
，
歷
經
十
餘
年
長
期
的
籌
劃
'
乃
於
一
九
八
五
年
正
式
招
生
，
其

間
政
府
不
惜
投
入
大
量
的
人
力
、
物
力
以
及
財
力
，
務
期
做
好
規
劃
工
作
，
可
見
日
本
政

府
對
放
送
大
學
設
立
之
重
視
與
審
慎
的
態
度
。
一
九
六
七
年
，
文
部
省
社
會
教
育
審
議
會

提
出
「
利
用
映
像
傳
播
及
明
早
傳
播
於
教
育
專
業
傳
播
作
法
」
之
規
劃
案
。
一
九
六
九
年

，
可
說
是
放
送
大
學
「
胎
動
」
的
一
年
，
方
文
部
省
社
會
教
育
審
議
會
對
前
述
規
劃
案
提

出
報
告
，
肯
定
設
立
放
送
大
學
的
重
要
性
與
可
行
性
;
而
且
在
這
一
年
中
，
日
本
先
俊
設

置
了
「
放
送
大
學
問
題
小
委
員
會
」
、
「
文
教
制
度
調
查
會
教
育
傳
播
小
委
員
會
」
、
「

放
送
大
學
問
題
研
討
會
」
、
「
放
送
大
學
準
備
調
查
會
」
等
組
織
，
檢
討
關
於
放
送
大
學

設
立
之
事
宜
，
受
到
社
會
大
眾
廣
泛
的
迴
響
。
一
九
七
三
年
、
放
送
大
學
準
備
調
查
會
提

出
「
放
送
大
學
基
本
構
想
」
草
案
。
一
九
七
四
年
一
該
準
備
調
查
會
提
出
「
放
遠
大
學
基
本

構
想
」
的
最
後
報
告
。
此
「
基
本
構
想
」
為.. 

1
放
送
大
學
的
設
立
係
為
了
滿
足
在
職
社
會
人
士
接
受
高
等
教
育
的
需
求
及
對
希
望

接
受
高
等
教
育
者
提
出
一
種
可
行
的
學
習
型
態
。

2
計
董
中
的
放
送
大
學
乃
是
一
所
正
規
大
學
。

司
已
放
送
大
學
設
立
之
目
標
，
在
使
更
多
人
都
能
夠
有
機
會
進
修
更
廣
泛
的
學
術
領

域

4
放
送
大
學
的
教
學
方
式
是
利
用
電
視
廣
播
教
學
、
函
授
教
學
，
並
定
期
參
加
學
習

指
導
中
心
之
研
習
與
面
授
教
學
等
方
法
，
配
合
施
教
。

1
放
送
大
學
為
一
特
殊
法
人
，
持
有
廣
播
執
照
，
自
製
教
學
節
目
，
並
設
立
必
要
設

備
及
擁
有
自
己
的
工
作
人
員
。

G

放
送
大
學
與
現
有
大
學
進
行
合
作
。

放
送
大
學
的
規
劃
工
作
，
至
此
向
前
邁
出
一
大
步
，
並
且
這
些
一
「
基
本
構
想
」
都
為

規
劃
放
送
大
學
的
基
本
原
則
。
準
備
調
查
會
為
使
「
基
本
構
想
」
更
具
真
實
性
;
乃
於
一

九
七
五
年
進
行
抽
樣
民
意
調
查
，
以
暸
解
一
般
社
會
大
眾
的
期
望
及
學
習
上
可
能
遭
遇
的

問
題
，
結
果
依
據
此
項
預
測
調
查
，
對
於
學
生
人
數
之
預
估
、
課
程
之
編
排
、
教
材
之
編

撰
、
教
學
博
擂
網
之
設
立
、
放
送
大
學
之
組
織
與
管
理
經
營
以
及
經
營
預
算
等
等
，
提
出

基
本
計
劃
報
告
書
，
放
送
大
學
的
輪
廓
，
可
由
該
基
本
計
劃
報
告
書
獲
得
瞭
解
。
一
九
七

七
年
，
由
規
劃
階
段
邁
入
響
設
階
段
，
正
式
成
立
放
送
大
學
創
設
籌
備
處
。
一
九
七
八
年

'
為
於
現
有
各
大
學
進
行
合
作
，
設
立
各
大
學
共
同
使
用
機
構
「
放
送
大
學
教
育
開
發
中

心
」
。
一
九
七
九
年
二
月
，
內
閣
會
議
通
過
了
放
送
大
學
法
案
，
並
提
出
於
園
，
但
在
眾

儀
院
的
階
段
成
了
廢
案
，
此
後
一
一
冉
地
在
國
會
被
提
出
，
終
於
在
一
九
八
一
年
六
月
法
案

成
立
，
正
式
取
得
了
法
律
之
依
據
。
爾
後
再
經
過
將
近
四
年
的
功
夫
，
於
一
九
八
五
年
四

月
一
日
正
式
開
學
。

日
本
放
送
大
學
從
構
想
的
產
生
到
法
案
的
通
過
，
乃
至
於
放
送
大
學
的
設
立
及
招
生

開
課
，
前
後
經
過
十
餘
年
，
看
起
來
似
乎
毫
無
效
率
，
成
立
區
區
一
所
大
學
，
竟
然
要
拖

延
那
麼
久
，
可
是
從
另
一
個
角
度
來
看
，
他
們
政
府
不
但
先
後
設
置
了
許
多
籌
備
會
及
調

查
研
究
會
被
討
、
審
議
、
做
民
意
調
查
，
向
國
民
公
佈
並
檢
討
調
查
的
結
果
，
民
間
業
者

及
學
者
亦
熱
烈
討
論
此
一
問
題
，
更
可
看
出
他
們
的
慎
重
態
度
之
一
斑
。

三
、
課
程
結
構

學
為
適
應
學
習
者
多
樣
的
學
習
要
求
，
培
養
高
度
學
養
，
加
深
與
實
際
生
活
有
關
的
專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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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習
，
排
除
單
一
學
科
領
域
，
採
科
際
整
合
的
課
程
設
計
，
共
開
列
以
下
三
種
課
程

.. 

L
生
活
叫
付
學
課
程
1
|
|

統
合
家
政
學
、
教
育
學
、
心
理
學
、
經
濟
學
、
哲
學
、
文
學

、
化
學
、
醫
學
、
及
保
健
學
的
內
容
。

么
產
紫
與
社
會
課
程
|
|
統
合
社
會
學
、
法
律
學
、
經
濟
學
、
史
學
、
工
學
、
農
學

和
數
學
之
內
容
。

1

人
文
與
自
然
課
程
|
|
統
合
心
理
學
、
社
會
學
、
哲
學
、
史
學
、
工
學
、
農
學
、

物
理
學
、
化
學
、
生
物
學
、
地
學
、
數
學
、
醫
學
和
保
健
學
的
內
容
。

三
種
課
程
中
，
每
一
種
文
劃
分
為
二
種
，
專
攻
領
域
，
如
生
活
科
學
課
程
，
八
刀
生
活

與
一
福
利
、
發
展
與
教
育
二
專
攻
領
域
;
產
業
與
社
會
課
程
，
八
刀
社
會
與
經
濟
、
產
業
與
技

二
專
攻
領
域
;
人
文
與
自
然
課
程
，
分
人
的
探
究
及
自
然
理
解
二
領
域
。
各
領
域
所
開
設

的
科
目
。
各
域
所
開
設
的
科
目
包
括
以
下
六
頡

L

基
本
科
目
l
|
-1
以
綜
合
概
觀
相
關
的
學
術
領
域
，
探
討
問
題
所
在
及
其
研
究
方

法

2

基
礎
料
目
i
l
旨
在
深
入
學
習
專
門
課
程
，
並
修
習
必
要
之
基
礎
知
識
與
技
術
。

3
外
國
語
文
}
|
|
培
養
語
言
能
力
，
透
過
外
國
文
化
背
景
，
暸
解
文
化
之
本
質
，
並

溝
通
觀
念
。

4
u
保
健
體
育
|
|
以
提
供
增
進
身
心
健
康
及
維
持
體
力
所
需
之
知
識
，
修
習
體
育

活
動
所
必
要
之
技
能
。
此
項
課
程
，
放
送
大
學
只
實
施
廣
播
教
學
;
實
技
訓
練
，
則
參
加

社
區
機
構
舉
辦
之
社
會
體
育
活
動
替
代
之
。

5
.專
門
叫
什
目
|
|
|
提
供
專
門
課
程
有
關
的
學
術
研
究
成
果
，
開
設
與
各
課
程
和
專
攻

領
域
教
育
目
標
相
配
合
之
科
目
。

6
綜
合
料
自
|
|

旨
在
對
專
門
領
域
中
需
要
實
際
研
究
的
特
定
主
題
，
作
相
關
學
術

領
域
間
相
互
關
係
之
探
討
，
指
導
綜
合
的
研
究
方
法
。

共
開
設
二
百
七
十
餘
科
目
，
一
年
分
三
學
期
，
逐
年
增
設
。
每
學
期
授
課
十
五
週
'

修
畢
四
年
課
程
之
全
修
生
授
予
「
教
養
學
士
」
學
位
。

四

、
教
學
方
法

放
送
大
學
的
課
程
主
要
是
以
電
視
、
廣
播
教
學
及
函
授
教
學
為
主
，
並
定
期
參
加
參

加
學
習
指
導
中
心
之
實
習
與
面
授
教
學
等
方
法
進
行
學
習
。

L

電
花
、
廣
播
放
學
|
|
各
科
目
之
教
學
，
或
利
用
電
視
或
利
用
廣
播
進
行
，
且
均

安
排
重
播
。
每
叩
門
子
期
上
課
十
五
星
期
。
二
個
學
八
刀
的
科
目
，
每
週
播
授
一
節
，
每
節
次
四

十
五
分
鐘
;
四
學
分
的
科
目
，
每
週
播
授
二
節
，
在
各
地
學
習
中
心
均
備
有
錄
影
帶
、
錄

一
音
帶
，
因
故
未
收
聽
或
收
視
者
，
或
需
要
重
複
收
聽
收
視
者
，
均
可
到
學
習
中
心
利
用
錄

影
帶
，
錄
音
帶
再
行
視
聽
。
起
先
放
送
大
學
設
了
六
個
學
習
中
心
，
分
別
是
千
葉
學
習
中

心
、
東
京
第
一
學
習
中
心
、
東
京
第
二
學
習
中
心
、
神
奈
川
學
習
中
心
、
琦
玉
學
習
中
心

及
軍
馬
學
習
中
心
。
去
年
又
增
設
報
訪
學
習
中
心
一
處
。

么
會
面
教
材
|
|
與
電
視
或
廣
播
教
學
並
行
使
用
，
便
於
課
前
預
習
，
以
增
盆
學
習

效
果
。
此
項
壹
百
面
教
材
，
也
放
送
大
學
聘
請
專
家
學
者
編
撰
'
以
便
於
學
習
者
能
自
我
進

行
預
習
為
編
輯
前
提
。
二
學
分
之
書
面
教
材
，
大
約
有
一
百
頁
至
一
頁
二
十
頁
左
右
。

1

函
授
教
學1
l

每
科
目
於
第
八
週
播
出
後
，
學
生
須
繳
交
作
業
，
寄
回
校
本
部
，

由
主
任
講
師
批
閱
。
此
項
函
授
指
導
，
每
科
目
每
學
期
一
次
。

4

函
授
教
學1
l

此
項
教
學
在
各
地
學
習
中
心
實
施
，
全
科
修
讀
生
務
必
參
加
，
且

需
修
得
十
七
學
分
以
上
。
接
受
教
師
面
對
面
的
指
導
。
同
時
學
生
之
間
亦
可
相
互
切
哇
璟

麼
，
相
互
啟
發
交
流
，
並
進
行
聯
誼
。
面
授
教
學
為
使
學
習
者
易
於
出
席
，
特
別
考
慮
學

習
者
的
生
活
時
間
，
儘
可
能
多
重
安
排
時
間
，
由
學
生
選
擇
自
己
方
便
的
時
間
，
前
往
參

nHd ph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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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。
口
力
為
提
高
學
習
效
果
，
面
授
教
學
每
班
人
數
儘
量
安
排
在
四
十
人
以
內
。
隔
週
出
席

，
每
次
二
時
十
五
分
鐘
，
每
科
得
參
加
五
次
。

5
.體
育
B
R拔
|

|
體
育
實
技
為
全
有
修
讀
生
所
必
修
，
但
由
於
學
習
者
年
齡
差
異
甚

大
，
故
不
採
取
相
同
內
容
之
體
育
課
程
，
自
學
習
者
參
加
具
有
指
導
性
的
社
區
體
育
活
動

，
即
可
獲
得
認
定
之
學
分
。

6
論
文
研
究
|
|
|
每
一
全
科
修
讀
生
得
研
撰
畢
業
論
文
。
此
項
研
究
課
程
，
自
指
導

中
心
之
教
師
予
以
個
別
指
導

。

久
S
R習
指
導
|
|
得
進
行
實
習
指
導
之
特
定
科
目
，
學
習
者
以
書
面
教
材
為
基
礎
，

每
週
一
回
按
指
定
時
間
至
學
習
中
心
參
加
賞
習
。
在
實
習
室
中
，
看
了
錄
影
機
或
自
動
幻

燈
機
等
所
指
示
器
材
使
用
方
法
之
後
，
利
用
實
習
設
備
實
地
操
作
，
並
由
實
習
助
教
依
據

實
習
指
導
書
，
指
導
學
習
者
有
關
機
器
正
確
的
使
用
方
法
與
安
全
注
意
事
項
。
實
習
成
果

'
於
次
回
實
習
前
向
實
習
助
教
提
出
報
告
，
助
教
依
據
規
定
標
準
給
予
分
數
，
並
為
學
分

認
定
之
依
據
。五

、
學
生

放
送
大
學
之
學
生
大
致
可
分
為
三
類
﹒
.

L

全
斜
修
或
生
i

l

以
取
得
大
學
畢
業
資
格
為
目
的
，
入
學
資
格
限
高
中
畢
業
或
具

有
同
等
學
力
者

。
全
科
修
讀
生
，
只
要
在
六
門
專
攻
領
域
中
，
選
擇
其
中
一
門
攻
讀
即

可
。
在
各
種
授
課
的
科
目
常
中
，
亦
可
基
於
自
我
的
學
習
興
趣
或
目
標
，
自
由
選
修
。
修

滿
一
百
二
十
四
學
分
即
叮
畢
業
，
其
中
含
二
十
學
分
的
面
授
教
學
所
修
得
的
。
正
式
生
修

讓
期
限
最
忽
四
年
，
最
長
十
年
。

2
返
朴
竺
萌
生
及
料
自
堂
皇
!
選
科
修
讀
生
，
計
畫
修
讀
一
年
，
完
成
某
些
特

主
科
目
畫
;
科
目
修
讀
生
，
則
只
修
讀

一
學
期
。
二
者
之
入
學
資
格
，
除
讀
年
滿
十
八
歲

以
外
，
無
其
他
限
制
。

3.

特
修
生
|
|

特
修
生
之
制
度
，
乃
為
未
具
備
全
科
修
讀
生
之
資
格
者
，
廣
開
入
學

大
門
，
經
修
讀
基
本
科
目
或
基
礎
科
目
十
六
學
分
以
上
，
便
能
成
為
全
科
修
讀
生
，
已
修

得
之
學
分
並
予
以
採
認
。
一
九
入
七
年
第
一
學
期
為
止
已
有
五
百
五
十
名
特
修
生
修
學
。

一
九
八
八
年
第
一
學
期
招
收
之
學
生
為
一
萬
九
千
九
百
一
十
一
人
，
其
中
全
科
修
讀

生
約
占
六
十
二
%
'
科
目
修
讀
生
和
選
科
修
讀
生
約
占
三
十
二
%
'
特
修
生
約
占
六
%
。

科
目
修
讀
生
，
選
科
修
讀
生
以
及
特
修
生
，
有
與
日
俱
增
之
趨
勢
。

、
一
九
、
經
發
A

因
放
送
大
學
目
的
在
於
利
用
大
眾
傳
播
媒
介
，
提
供
民
眾
普
遍
接
受
高
等
教
育
之
機

會
，
故
其
經
費
悉
由
政
府
負
擔
。
而
學
習
者
為
取
得
學
分
或
叩
門
子
位
而
入
學
，
故
亦
宜
負
擔

部
分
之
費
用
。
但
學
習
者
所
繳
交
之
學
費
，
不
宜
超
過
一
般
高
等
教
育
機
構
之
收
費
，
以

減
輕
學
習
者
之
負
擔
。
故
目
前
放
送
大
學
之
經
費
，
除
了
少
數
之
學
費
收
入
之
外
，
主
要

係
由
政
府
提
攘
並
作
為
基
金
使
用
。
依
據
放
送
大
學
學
園
法
第
三
十
九
條

•• 

「
政
府
在
預

算
範
圍
內
，
得
就
第
二
十
條
規
定
業
務
所
需
經
費
之
一
部
，
對
閏
月
于
園
提
供
補
助
。
」

七
、
結
語

本
文
之
目
的
不
僅
在
介
紹
日
本
放
送
大
學
，
而
且
希
望
透
過
放
送
大
學
之
研
究
，
對

於
我
國
之
空
中
大
學
的
未
來
發
展
，
有
所
啟
示
與
助
益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參
考
外
國
的
成
例

'
斟
酌
本
國
的
實
惰
，
逐
步
實
現

「
大
學
全
民
化

」
、
「
校
園
通
社
會
、
教
育
送
上
門
」

的
理
想
境
界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為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束
語
系
講
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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